
内建院发字〔2024〕9 号

关于编制学校“大规模设备更新和以旧换新项目”

建设方案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为抢抓政策机遇，推进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建设和新一轮

双高计划建设，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推动大

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任务落实方案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落实“制定提升教育、文旅、医疗

设备专项方案”要求，现启动编制学校《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以旧换新项目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具体安排

如下。

一、《通知》建设要求

（一）以实习实训实验设备、产教融合基地、交叉学科

急需设备、信息化设施设备、卡脖子核心技术创新平台等建

设领域为重点方向。

（二）推动符合条件的职业院校更新置换先进教学及科



研技术设备，提升教学科研水平。

（三）严格落实学科教学装备配置标准，保质保量配置

并及时更新教学仪器设备。

（四）建设周期：2024-2027 年。

二、《方案》编制要求

（一）责任部门

发展规划与重点项目建设办公室牵头编制《方案》。

（1）实习实训实验设备、产教融合基地子项目方案

由教务处牵头，各教学院部协同。在前期摸底情况基础

上遴选、增补。面向职业本科专业建设、自治区双高专业群

资金缺口项目、新一轮国家双高专业群申建及其他教育教学

急需编制。

（2）信息化设施设备子方案

网络信息与数据管理中心牵头，学生工作处、安全管理

处、团委等相关部门协同。在前期摸底情况基础上遴选、增

补。面向六个校园、数字校园标杆校、安全校园等信息化设

施设备急需编制。

（3）科技创新平台子方案

科技处牵头，各院部、科研团队协同。面向交叉学科、

卡脖子核心技术创新应用、工程中心、重点实验室培育等急

需设备编制。

（4）其他项目



发展规划牵头，各部门协同。其他设施设备（本次不含

基建），面向职业本科学校设置和新一轮双高计划建设拟建

设项目急需设备更新与购置。

三、工作要求

1.各子项目汇总为一个项目，子项目方案应包括但不限

于：项目概况、建设背景及意义、建设基础、建设目标、建

设方案，可根据项目特点调整。模版详见附件 1。

2.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认识，主动谋划、早做

规划、高度重视。各子项目由牵头部门负责子项目方案编制、

组织研讨、论证。

3.按照参照体例（附件 1）编制子项目方案，并于 5 月

20 日 18:00 点前，将方案电子版 OA 发送规划与项目办王媛

媛，纸质材料部门负责人签字、盖章送齐贤楼 321。

附件 1：产学研信息化升级子项目建设方案参照体例

附件 2：内建院教学及科研技术设备更新置换项目摸底

统计表

发展规划与重点项目建设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12 日


